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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迪赛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之持股平台 

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武汉迪赛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披露了《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告编号：2022-048）。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内容，公司设立武汉迪赛汇鼎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之载体，近日武汉迪赛汇鼎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经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二、持股平台情况 

名称：武汉迪赛汇鼎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BWMM2T6E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陆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财务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成立日期：2022年 8月 22日 

主要经营场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58 号关南福星医药园 9 栋

21层 01 室-1（自贸区武汉片区） 

三、合伙协议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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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于 2022 年 8月 19日签署了《合伙协议》，并在武

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备案，主要条款如下： 

（一） 合伙目的 

拟通过普通合伙人的专业管理及有限合伙人的资金优势对优质项目进行投

资以获取合理合法利益。 

（二） 合伙期限 

长期。 

（三） 本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名称或姓名、住所、出资方式、认缴出资

额、缴付期限： 

1、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

名称或姓名 
住所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额（万元） 
缴付期限 

陆飚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货币 38.34  2022-12-16前 

2、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名称或姓名 
住所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额（万元） 
缴付期限 

陈高清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货币 14.20  2022-12-16前 

郭文勇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货币 95.14  2022-12-16前 

骆智勇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货币 7.10  2022-12-16前 

王晓侠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货币 4.26  2022-12-16前 

严卫道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货币 7.10  2022-12-16前 

李鹏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货币 14.20  2022-12-16前 

江澜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 

货币 
4.26  

2022-12-16前 

唐娟娟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货币 14.20  2022-12-16前 

鲁博 湖北省鄂州市葛店开发区 货币 2.13  2022-12-16前 

彭超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 

货币 
14.20  

2022-12-16前 

李慎富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货币 2.13  2022-12-16前 

聂益鑫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货币 2.13  2022-12-16前 

盛泉泉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货币 2.13  2022-12-16前 

李军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货币 2.13  2022-12-16前 

梅丽明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货币 14.20  2022-12-16前 

熊小梅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 货币 4.26  2022-12-16前 

王凯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货币 4.26  2022-12-16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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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洁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货币 4.26  2022-12-16前 

黄勇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货币 4.26  2022-12-16前 

詹洪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货币 4.26  2022-12-16前 

邹玲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货币 4.26  2022-12-16前 

雷玉平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货币 14.20  2022-12-16前 

田孝华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 货币 2.13  2022-12-16前 

吴小庆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货币 1.42  2022-12-16前 

张纬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 

货币 
1.42  

2022-12-16前 

涂海军 湖北省鄂州市葛店开发区 货币 1.42  2022-12-16前 

胡岑千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货币 1.42  2022-12-16前 

杨新艳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货币 1.42  2022-12-16前 

（四）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 

1、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按如下方式分配：按比例分配。 

2、合伙企业的亏损分担，按如下方式分担：按比例分配。  

（注：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

缴的出 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有限合伙企业不得将全部利润分配

给部分合伙人；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不得约定由部分合伙人承担

全部亏损。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

立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

人平均分配、分担。） 

（五）合伙事务执行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全体合伙人共同委托产生，人数 1 名。其他合伙人不再

执行合伙事务，但有权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情况。执行事务合

伙人应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行使对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执行合

伙事务，作为有限合伙企业之对外代表。 

（六）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除名条件和更换程序 

有限合伙人强制执行事务合伙人退伙，当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经其他合

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人会议可强制执行事务合伙人退伙，同时执行事务合伙人

对该等行为对有限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  

1、代表非关联合伙人三分之二实际出资额以上合伙人同意有限合伙企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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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于与普通合伙人有关联关系的企业；  

2、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的；  

3、因执行事务合伙人之作为或不作为导致有限合伙企业的重大损失； 

4、受委托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或者全体合伙人的决定执

行事务的，其他合伙人可以决定撤销该委托；  

5、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  

对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名

通知之日，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被除名人对除名决议有异议的，可以自

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七）入伙和退伙 

新合伙人入伙，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订立入伙

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物状况。

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新普通合伙人对入伙

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有限合伙企

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合伙人退伙的条件、程序以及相关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的相互转变程序 

1、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应

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2、有限合伙人如违反合伙协议约定参与经营管理的，视为普通合伙人，与

普通合伙人一起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

业发生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九）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及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首先应由相关各方之间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相关各方不能协商解决，则均应提交仲裁委员会，按当时现行仲

裁规则仲裁解决。 

四、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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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汉迪赛汇鼎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 

（二）经备案的《武汉迪赛汇鼎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武汉迪赛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30日 


